附件1：
申报材料
1. 《2016年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（专才）申报表》；
2. 申报人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（国（境）外证书须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，认证证书可推迟至人选公示时提供）；
3.《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》原件、复印件；
4.《聘用合同》复印件，已在岗的需提供个人近两年在厦门的完税证明，未到岗人选另需提供申报单位出具的来厦工作意向协议；
5.主要成果（代表性论文论著、专利证书、产品证书、奖励证书等）证明材料；
6.领导或参与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；
7.聘用单位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；
8.企业单位提供2014及2015年度财务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。
以上材料纸质文档一式10份，一律用A4纸打印或复印，并编写目录，注明页码，用人单位加盖公章装订成册，行业主管部门或区（园区）组织人事部门在每份申报材料附件目录页注明“经核对，与原件相符”，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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